
第三章 行政处罚法律制度

【专题九】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程序

1.行政执法机关决定

（1）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指定 2名或者 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

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

负责人审批。

（2）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 3日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

移送的决定：

①决定批准的，应当在 24 小时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

②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

2.公安机关接受

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书面形式受理）；

其中，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在 24 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

3.公安机关审查

对材料不全的，应当在接受案件的 24 小时内书面告知移送的行政执法机关在 3 日内补正；但不得以材料不全

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之日起 3 日内，依照相关规定对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审

查：

（1）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立案的，应当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

（2）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

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相应退回案卷材料。

4.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处理

行政执法机关接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后，认为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可以自接到不予立

案通知书之日起 3日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也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专题十】税务行政处罚（重要考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

税务行政处罚 不属于行政处罚的情形

（1）罚款

（2）没收违法所得

（3）停止出口退税权

（4）吊销税务行政许可证件

（1）税务机关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行政命令；

（2）税务机关作出的收缴或者停售发票——间接强制执行措施；

（3）通知有关部门阻止出境、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收缴税务登记证、停

止抵扣等

（二）税务行政裁量权行使规则

1.行使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原则

（1）合法原则 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种类和幅度内，依照法定权限，遵守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

合法权益

（2）合理原则 ①符合立法目的；②考虑相关事实因素和法律因素；③处罚决定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④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3）公平公正原

则

对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基本相同的税收违法行为，所适用的行政处

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同

（4）公开原则 ①行政处罚依据公开②行政处罚信息公开



（5）程序正当原

则

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等权利

（6）信赖保护原

则

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

（7）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原则

预防和纠正涉税违法行为，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

2.行政处罚裁量规则适用

（1）首违不罚。税务机关对于当事人首次违反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的或者在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30 日。

（3）一事不二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4）当事人同一个税收违法行为违反不同行政处罚规定且均应处以罚款的，应当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条款。

（5）时效。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 5 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3.行使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程序

（1）履行告知义务。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拟处

理结果，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2）申请回避的权利：涉及法定回避情形的，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税务人员存在法定回避情形

的，应当自行回避或者由税务机关决定回避。

（3）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4）税务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陈述申辩事由成立的，税务机关应当采纳；不采纳的，应予说明

理由。税务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5）对情节复杂、争议较大、处罚较重、影响较广或者拟减轻处罚等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应当经过集体审议

决定。

（6）按照一般程序实施处罚，应在执法文书中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基准适用等说明理由。

（三）税收违法案件审理程序

1.审理机构

（1）省以下各级税务局设立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审理委员会”），审理重大税务案件。

（2）审理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成员单位组成，实行主任负责制。

（3）审理委员会主任由税务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税务局其他领导担任。

（4）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部门，办公室主任由政策法规部门负责人兼任。

2.职责

（1）稽查局负责提交重大税务案件证据材料、拟作税务处理处罚意见、举行听证；稽查局对其提交的案件材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负责。

（2）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根据部门职责参加案件审理，提出审理意见。

3.回避制度

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参与人员的回避，由其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决定；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人的回避，由审

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决定。

4.提请受理

稽查局应当在内部审理程序终结后 5 日内，将重大税务案件提请审理委员会审理；当事人要求听证的，由稽

查局组织听证。



5.审理程序

（1）书面审理

1）审理委员会办公室自批准受理重大税务案件之日起 5日内，将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提请书及必要的案件材料

分送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

2）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自收到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分送的案件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提出书面审理意见送审理

委员会办公室。

3）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书面审理意见一致，或者经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后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审理委员会

办公室起草审理意见书，报审理委员会主任批准。

（2）会议审理

1）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书面审理意见存在较大分歧，经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审

理委员会办公室向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报告，提请审理委员会会议审理。

2）成员单位应当派员参加会议，2/3 以上成员单位到会方可开会。

3）审理委员会会议由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主持：稽查局汇报案情及拟处理意见；审理委员会办

公室汇报初审意见后，各成员单位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

4）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会议审理情况制作审理纪要和审理意见书：审理纪要由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

副主任签发；审理意见书由审理委员会主任签发。

（3）补充调查

1）稽查局补充调查不应超过 30 日，有特殊情况的，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最多不超

过 30 日

2）稽查局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充调查的，或者补充调查后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由审理委员会办

公室报请审理委员会主任或其授权的副主任批准，终止审理

（4）执行

1）稽查局应当按照重大税务案件审理意见书制作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相关文书，加盖稽查局印章后送达执行

2）文书送达后 5 日内，由稽查局送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